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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兽药广告已成为众多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宣传推销产品的常用方法，兽药广告审

查数量不断增长。 本文对计划在全国重点媒体发布兽药广告的审查申请材料中常见的问题进行了

分析与总结，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旨在为规范兽药广告、营造健康用药环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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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兽药广告已成为众

多兽药生产、经营企业营销兽药产品的常用方法，

其在发挥宣传与推销产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了人

民群众了解兽药信息的重要渠道，规范的兽药广告

能够引导人们合理的选择兽药［１ － ３］。 我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兽药管理条例》、《兽药广告审

查办法》、《兽药广告审查发布标准》、《兽药广告

审查发布规定》等均对兽药广告的发布等相关内

容进行了规定［４ － ６］ ，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兽药广告审查申请材料进行技

术审查［７］ 。 现对近年来计划在全国重点媒体（报

纸、杂志、广播电视）发布兽药广告的审查申请材

料中常见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并指出需要注意

的事项。

１　 常见问题总结

通过对 ２０２０ 年以来 １００ 份不符合兽药广告审

查有关规定的广告样稿及相关证明性材料进行分

析总结，发现计划在全国重点媒体发布兽药广告的

申请材料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存在问题（图 １）：１）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和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方面；２）

通用名称方面；３）使用对象、疗效等方面；４）注册商

标、专利等方面；５）企业关系或兽药广告委托等方

面；６）其他。 其中，广告创意文稿在使用对象、疗效

等方面的宣传制作出现问题的现象最常见，在 １００

份退审的兽药广告审查申请中有 ７２ 份存在该

问题。

２　 各类问题分析及建议

２． １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和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方

面　 该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广告样稿或视频所

显示的内容未标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适用于境内

生产的兽药）或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适用于境外

生产的兽药），或者所标注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或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已过期、错误或字体过小，不

易辨认。 对于这类问题，兽药广告审查申请人应加

强对兽药广告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了解，明确兽药广告文稿中必须涵盖的内

容，提高责任意识和细心程度。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或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是兽药广告需要注明的基

本要素，并且必须与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或进口

兽药注册证书中所载明的信息保持一致。

２． ２　 通用名称方面　 该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广

告样稿或视频所显示的内容未标注产品的通用名

称或所标注的通用名称错误，例如，某兽药产品在

其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中的通用名称为“注射用

头孢噻呋”，而在广告样稿中被写成“头孢噻呋注

射液”。 此外，所标注的产品通用名称与商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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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计划在全国重点媒体发布兽药广告的审查申请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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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ｎ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ｍｅｄｉａ

用字的比例等未满足《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

法》规定的情况也很常见。 兽药广告需显著注明兽

药产品的通用名称，且必须与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

件等农业农村部批准的信息保持一致，并符合《兽
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规定，如通用名称与商

品名称用字的比列不得小于 １：２（指面积），并不得

小于商标用字［８］。

２． ３　 使用对象、疗效等方面 　 该方面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广告样稿或视频所显示的内容对兽药产品

的靶动物、适应证、疗效等方面的宣传制作超出或

不符合兽药质量标准、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内容。 例

如，某兽药产品获批的靶动物为“肉鸡”，而在其广

告样稿中同时出现“猪”、“牛”等图文或写成“用于

家禽…”、“用于猪、肉鸡…”等内容，扩大了靶动

物；某兽药产品经农业农村部批准的适应证为“用
于治疗 ＸＸ 菌引起的猪呼吸道疾病”，而其广告样

稿中却写成“用于治疗 ＸＸ 菌引起的猪呼吸道疾病

和腹泻”，扩大了适应证；某兽药产品说明书中不良

反应项下明确指出该品可使幼龄动物软骨发生变

性，而其广告样稿中却提到用于仔猪或雏鸡保健

等，宣传不恰当；某些广告样稿中涉及疗效、生产工

艺、药理作用等内容的描述，如“速效”、“长效”、
“广谱”、“不损伤肝肾”等，而该兽药产品的质量标

准、说明书中无相对应内容，不宜这样宣传。 对兽

药广告进行创意时应注意对使用对象、疗效等的宣

传不得超出兽药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规定的内

容［４ － ６］，避免夸大、不科学和虚假等现象的出现。

２． ４　 注册商标、专利等方面　 该方面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在广告样稿中出现了注册商标、专利等内

容，但是未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 在广告样稿中出

现的任何内容都要有相关的证明文件证明后方可

出现［９，１０］，兽药广告审查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材料前

应仔细核对所准备的证明文件是否齐全。 若未经

商标局核准注册或未取得商标局下发的受理通知

书，则不得在商品名称后添加商标注册标志“”或

“ ＴＭ”；若未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则不得

在广告样稿中出现 “专利组方”、“国家专利” 等

内容。
２． ５　 企业关系或兽药广告委托等方面　 该方面的

问题主要通过举例来说明，例如，某一兽药产品批

准文号批件上企业名称为 Ａ 公司，而欲刊登广告的

是 Ｂ 公司，Ａ 公司可能隶属于 Ｂ 公司，但申请材料

中无相关文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证明；又
或者 Ｃ 公司委托 Ｄ 公司办理兽药广告审查事项，但
未提供相关委托书。
２． ６　 其他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１）对于欲以视

频形式发布兽药广告的审查申请需要同时提供完

整的视频所显示内容的纸质样稿，以能够充分的体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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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视频内容，确保纸质样稿与视频内容一致。 纸质

样稿可一页或多页，一页内也可附多张画面，但均

需保证每张画面图文清晰，易于辨认。 在本文所分

析的 １００ 份退审的兽药广告审查申请中，该项问题

主要表现为未充分提供视频所显示内容的纸质版

画面，无法证明纸质样稿的内容与视频一致；２）一
个申请提交多份样稿。 在申请广告审查时，一个申

请只能对应一份广告样稿；３）广告样稿或视频所显

示的内容中采用“与 ＸＸ 产品搭配使用”等宣传用

语。 鉴于在农业农村部批准的文件信息中无相关

产品搭配使用的依据，不宜这样宣传；４）利用科研

单位、学术机构、技术推广机构、行业协会或者专业

人士、用户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而这是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标准》、《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

定》所不允许的［５ － ６］；５）目前，若计划在全国重点媒

体发布兽药广告时，广告中不宜出现互联网电商平

台等相关内容；６）对于计划以视频形式发布兽药广

告的审查申请，提交的 Ｕ 盘或光盘中无内容或不显

示视频画面。 申请人应采用合适的、常用的视频文

件格式，并在提交申请材料前仔细核对材料；７）广
告样稿利用其他品牌、影视信息等宣传自身产品

时，需要提供授权使用文件等。
３　 展　 望

随着我国兽药产业的迅速发展，兽药广告也将

会日新月异。 兽药广告审查申请人及相关责任人

应持续加强对药品广告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了解，不断强化法律意识、安全

意识、责任意识，形成行业自律，同时，兽药广告审

查机关也要严格执行规定，对兽药广告申请材料的

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进行认真的审查，
并适时开展兽药广告创意制作和申请材料的准备

等方面的要点和注意事项的普及、指导工作，共同

塑造良好的兽药广告环境，促进兽药产业的蓬勃发

展，真正使人民群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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